       黑金上的不归路：“和尚贤”的犯罪实录

                                    松子/文
他仅仅是个初中文化，可资产却有几千万，他曾经戴着“广东省廉江市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具，可里子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黑老大”，杀人犯……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佛门假衣骗来一桶金

这个人名叫吴亚贤，生于74年，家住廉江市，他自幼好玩，不喜诗书，进入八十年代后，他总算混了个初中毕业，因为年幼没有适合他的工作，整天和一些狐朋狗友在街上闲逛，时不时还惹是生非，弄得家人提心吊胆，还练出了油嘴一张。

他慢慢地长大后，看到那些走南闯北做生意的人，赚得盆满钵满，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在吆五喝六下馆子时，自己摸了半天，还不能凑齐一顿饭钱，心里的嫉妒更是油然而生，他为此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在廉江市混出个人样来。可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呢？

没有文化和一技之长的他四处碰壁。没想一天他到一家寺庙里闲逛，却得到启发，看到那算命的先生，凭三寸不烂之舌，竟然有很多人相信那说的胡话，阔绰出手，送上一张张崭新的钞票，那算命的先生一天下来荷包就装得鼓鼓的，他记上心来，决定也学一学。他到书摊买了几本算命的书籍，挑灯背了里面的一些内容，几个月过去，他在码头、公园等场所摆了个“八字摊”，可几天过去，仍无人问津，后想了想，莫不是廉江人知道我的底细，才没有上当。无奈中，他开始走南闯北，云游四方，异地摆起摊了，果然如他预想，有人来算命了，他开始有了零零碎碎的毛毛钱，可每天的收入，还是入不敷出，心里想，照这样下去何时能够发财呢？他开始打起歪主意来。

一天他来到了一个游人如织的景区里，一看里面的寺庙，烧香拜佛络绎不绝，有了歪点子，他与庙里的一个管理一阵讨价还价后，达成了一个协议，每月从赚来的钱中提取一部分作为“香火费”。从此，他剃了个光头，做了个假戒疤，换上了和尚服，在庙里摆起了摊，没想这一招还真灵，算命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算命时，他先是旁敲侧击，弄清算命者的身份，一旦遇上“达官贵人”，开始是一番奉承，说得他心花怒放，然后话锋一转，“唉，只是施主，后几年有破财损身之灾啊！”，后再察言观色，看看顾客的反应，遇到六神无主的，心里就暗喜起来，感觉此人已经上套，再双手合十念念有词“阿弥陀佛”几声，顿了顿接着说道：“不过也没关系，如果施主愿意，可以破财消灾，化凶为吉。”，很多人就这样上套了，然后他用毛笔画了一张“桃福”，少则上百，多的上千的票子就这样装进了他的口袋，之后指着前面那尊菩萨，说：“去那里烧三柱香，把‘桃福’也烧了，破财免灾就了了”，这样的生意，他不仅仅在一个地方做，很多寺庙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吴亚贤已不是往日的街头混混，而是腰缠万贯的“和尚贤”了，包里有了钱，他打定主意回家乡“发展”。
                  欺行霸市成立黑色产业
回到廉江市的吴亚贤，看到四处工厂林立，一片繁荣，可却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很是失落。遇到原来小时候那些狐朋狗友，个个油头粉面，西装革履时，更是一脸疑惑，他们都发财了吗？仔细一问，才知他们有的成了老板的保镖，有的是亡命之徒，心想获不借他们之力为自己所用，打出一片“江山来”。几个月过去，他通过小恩小惠再次把这些恶棍笼络在了自己身边。并用骗来的“一桶金”开始开设地下赌场，还强行向一些茶楼收取“保护费”，不缴纳的，他就暗中指使手下的这帮“兄弟”去那家茶楼惹是生非，让他没法把生意做下去，无奈中只好乖乖就范。

转眼进入21世纪，吴亚贤的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欲望也开始恶性膨涨，他不满足现状了，眼睛盯上了赚钱的河沙，高岭土等利润丰厚的行业，可这些行业早已经被别人抢占了先机，为了挤进去，他决心强取豪夺，以身试法。

2003年11月，舒三与他人合伙投资30余万元开办一个河沙厂，生意不错。没想却被吴亚贤“相中”，2004年3月的一天，他派手下吴二和吴三前去买这个沙厂，出价6万元，舒三气愤中一口回绝了，没想却惹出大麻烦。

4月的一天，沙厂的几名工人，在睡梦中突然被几名蒙面人，拳打脚踢，打得鼻青脸肿住进了医院，其他未被打的人，惊恐中要求走人，不仅如此，他还派人用石头堵住了通往去沙厂公路，让河沙无法运输出来，看到沙厂无法经营，舒三及其合伙人无奈中，只好将沙厂以6万元的低价转让给了吴亚贤。从此吴亚贤更是坚信了这样一个歪理“拳头就是金钱，就是最好的道理”，肆无忌惮起来。

同年他还与他人合伙注册成立了“廉江市大众球土燃料加工厂”，主要的原材料就是高岭土。昔日的“和尚贤”摇身一变成了吴老板了，门下的资产有了2000多万元。次年还将“工厂”变更登记为“廉江市大众球土燃料有限公司”，“吴老板”也由小老板变成了“大老板”——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把公司的名号弄得更大：广东大众矿业有限公司。可金钱这个魔鬼也在一步步驱使他迈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穷凶极恶垄断市场

其实吴亚贤的所谓矿业生产与加工，其本质就是倒卖“高岭土”，只不过是通过初加工的高岭土。为了垄断这个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他绞尽脑汁，使出了各种各样的恶毒手段。

他先是将公司的人员进行了责任分工，加工、生产、销售由公司副总经理负责领导完成，高岭土采集与“安保”由他亲自负责指挥，他将原来那些狐朋狗友，地痞流氓，一个个任命为“队长”、“经理”、“主管”、“组长”，并且每一个人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为了推行他的恶霸政策，他还组织他人购买了枪支弹药，并进行培训，在培训工程中，他还请来在廉江市公安局刑警队作指导员的弟弟，进行“反侦察”能力培训，由此一系列的暴力犯罪就开始了。这里从法院判决书摘要几例，看看他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

2004年，何某某承包廉江市某镇的一个村的矿场，2005年，何某某以廉江市某高岭土有限公司的名义办领了采矿许可证，并组织工人开采。吴亚贤为抢占开采高岭土，利用村和村之间对该岭权属的旧有纠纷，煽动村民干扰、阻止何某某在该岭进行开采。同年6月27日晚，吴亚贤唆使村长赖某（乙）带领村民前往何某某的矿场打、砸闹事，并承诺给予每位参与者50元钱作为报酬。赖某（乙）遂带领赖某某（丙）、赖某某（丁）、赖某某（戊）等数十名村民到该矿场，持锄头、木棍等工具将矿场内挖掘机（俗称“钩机”）、推土机的驾驶室玻璃等处砸坏（损失价值约2500元）。次日，吴亚贤拿出约3000元钱用于分发报酬。

   2005年，郑某（乙）在廉江市某镇某村承包其岳父、妻兄的果园、鱼塘进行栽种、养殖。吴亚贤发现这里有高岭土，于是计上心来，同年五六月期间，他组织人员软硬兼施，强占了郑某（乙）承包的鱼塘。

同年8月，吴亚贤又准备强占郑某（乙）承包的果园开采高岭土。郑某（乙）将此情况告诉妻兄罗某（甲）（被害人）等权益相关人，罗打电话阻止吴亚贤进行开采并要求赔偿，吴亚贤遂对罗不满。同月22日12时左右，吴亚贤指使吴仔君纠集人员殴打罗某（甲）。吴仔君带领赖名可及组织成员张某某（甲）等人在某镇一辗米机处发现罗某（甲）及其妻子张某某（己）（被害人），遂对二人进行殴打，后离开现场。经鉴定，张某某（己）伤情为轻微伤；罗某（甲）伤情未达轻伤。

同年8月22日上午，吴亚贤指使吴仔君纠集人员到该矿场殴打何某某所雇监工林某某（乙）（被害人，男，时年44岁），吴仔君遂纠集赖名可及组织成员张某某（甲）等人，持枪支、铁管、刀具等一同驾车前往。当日11时许，吴仔君等人在某岭矿场找到林某某（乙），吴仔君首先动手殴打林，赖名可、张某某（甲）等人随即共同实施殴打，并有同伙持枪阻止林逃跑。吴仔君、赖名可、张某某（甲）等人用拳脚、铁管及石头、泥块等反复殴打、砸击林某某（乙），致林昏倒在矿场排水沟的泥坑里。吴仔君等人见状用泥土掩埋林某某（乙），后离开现场。矿场工人林某某（丙）等从泥土中挖出林某某（乙），送医院抢救。经鉴定，林某某（乙）的伤情为轻伤。

吴亚贤在经营廉江市大众球土原料厂和大众矿业公司期间，为了攫取高额利润，指使吴日旺、吴仔君、温亚华、王优如、吴炳兰等犯罪组织成员到廉江市雅塘镇四角塘胡椒岭泥场、雅塘镇四角塘瓦窑岭泥场、雅塘镇四角塘粮所岭泥场、雅塘镇高山下村边、青平镇上新塘西埇塘尾高岭土泥场、青平镇新楼村委墩陂村高岭土泥场、营仔镇福山村委西埇塘尾高岭土泥场、吉水镇南和根竹塘村边、河唇镇灯草村委乌石下村黑泥场、河唇镇灯草村委竹头角村等地，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抢占矿源，并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矿土。其中，吴亚贤等人在雅塘镇四角塘胡椒岭一处即非法开采高岭土矿石183443吨（造成资源破坏价值3249.8886万元）。2005年9月至2009年2月，廉江市国土资源局及该局雅塘镇土地资源所多次书面通知吴亚贤及其大众矿业公司停止非法开采，但吴亚贤拒不执行。吴亚贤还指使组织成员携带电棍、刀、钢管等凶器，驾驶车辆在非法采矿地点周边“巡逻”。当国土资源部门执法人员制止或村民阻拦其非法采矿行为时，吴亚贤即指使组织成员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抗拒执法、驱赶群众。

2006年2月24日晚，吴亚贤为抢占在廉江市某镇一岭的高岭土矿场，指使吴仔君纠集组织成员用汽油烧毁被害人何某某在该岭采矿所用挖掘机。当日21时许，吴仔君到大众矿业公司向吴某某（乙）领取四支猎枪及子弹，指使组织成员张某某（甲）购买了数桶汽油，并通知吴炳兰、赖名可、曹超等人在某镇汇合。而后，吴仔君驾车带领吴炳兰、赖名可、张某某（甲）、曹超等人前往矿场，在该矿场附近的一村内找到何某某的挖掘机。吴仔君带领曹超等人持猎枪对空射击，又指使张某某（甲）、吴炳兰、赖名可等人打、砸并用汽油引燃该挖掘机（损失价值218030元）。挖掘机起火后，吴仔君让其同伙上车，驾车逃离现场。

2009年，吴亚贤为争抢在廉江市雅塘镇四角塘车站岭（又名粮所岭）采挖高岭土而与竞争者罗某某（丙）产生矛盾，产生报复、驱赶罗之念。同年9月26日21时许，吴亚贤得知罗某某（丙）已组织人员在车站岭采挖高岭土后，打电话指使吴日旺纠集组织成员到该矿场报复罗某某（丙）等人。吴日旺立即打电话指使王优如到车站岭踩点并反馈情况。22时许，吴亚贤再次打电话指使吴日旺尽快纠集邹才董、吴日敷等人持枪到车站岭矿场“喷”（指开枪打）罗某某（丙）及在矿场干活的人。吴日旺在大众矿业公司准备好两支猎枪及子弹等作案工具，纠集吴日敷、邹才董、王优如及吴仔君到龙潭角旧沙场汇合。邹才董单独准备一支猎枪，并纠集曹日坚一同前往。六人会合后，吴日旺指使邹才董驾车载其和吴日敷、曹日坚前往车站岭矿场，指使吴仔君、王优如骑摩托车跟随，接近该矿场时又让吴仔君、王优如在路口望风。次日1时许，吴日旺、吴日敷、曹日坚各持一支猎枪冲向车站岭矿场，吴日旺首先向矿场口人员、车辆集中的方向开枪射击，吴日敷、曹日坚随即朝着同一方向射击，邹才董调转车头在外接应。曹日坚因所持枪支出现故障而先返回车中，吴日旺、吴日敷继续射击数下。其间，矿场监工莫某某（被害人，男，殁年31岁）右侧胸、腹部等处被霰弹击中，右肺脏破裂致出血性休克死亡；货车司机谢某某（甲）（被害人，男，时年36岁）右侧颈、胸部等处被击中，致轻伤。而后，吴日旺等人乘车逃离现场，并通知吴仔君、王优如撤离。吴亚贤得知此事后给吴日旺3000元报酬，给吴仔君、邹才董、王优如每人5000元报酬，邹分给曹日坚2000元。

吴亚贤组织领导下的犯罪组织通过经营大众矿业公司等企业和实施非法采矿、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其中，仅在2006年8月至2009年9月，大众矿业公司利用强买、强占的土地非法采挖高岭土加工成“球土”销售到全国多个省市，帐面营业总收入达6800余万元、利润达1300余万元。

                天网恢恢恶极难赦

吴亚贤为了掩盖自己组织指挥的一系列犯罪事实，四处拉拢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干部，竟然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的两会选举中蒙混过关，被选为廉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廉江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戴上“红帽子”的吴亚贤本以为可以掩盖自己黑色犯罪履历。然而他哪里知道天不藏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09年11月26日吴亚贤被依法逮捕，其余20余名同伙也在该日前后相继落网，其充当保护伞的弟弟也在其中。后经过一审、二审及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案件落下了帷幕。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认为，吴亚贤组织、领导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吴亚贤指使组织成员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吴亚贤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而擅自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吴亚贤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吴亚贤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吴亚贤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吴亚贤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转让资产、强迫他人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吴亚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吴亚贤以暴力手段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吴亚贤作为公司发起人，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抽逃出资罪；吴亚贤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又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吴亚贤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系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吴亚贤为抢夺矿产资源而指使吴日旺纠集组织成员持枪实施杀人行为，并提供作案工具枪支，致1人死亡、1人轻伤，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吴亚贤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实施非法采矿、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抽逃出资、妨害公务、非法持有枪支犯罪，亦应依法惩处。对吴亚贤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吴亚贤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但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考虑其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故意杀人等犯罪拒不认罪、悔罪，故依法不予从轻处罚。第一审、第二审判决认定吴亚贤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非法采矿、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故意毁坏财物、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妨害公务、抽逃出资、非法持有枪支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五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粤高法刑一终字第62号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吴亚贤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万元；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抽逃出资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一百一十万元的刑事判决。

吴亚贤在黑金的道路上自掘了坟墓把自己送上了黄泉路，也给那些没有良心的商人和追随者树起了一个红色的警示牌（文中部分人物进行了化名处理，其他同案犯另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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